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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上海中医药大学教职工 

校内岗位调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人事管理，促进事业编制内教职

工在校内有序流动，合理配置人力资源，做到人适其岗，人

事相宜，根据《上海市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管理办法》（沪人

社规〔2018〕33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结合学校队伍建设现状和

发展需要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校内岗位调动包括校内调动及转岗，校内调动

是指我校事业编制人员在校内各单位（部门）之间的流动；

转岗是指不同岗位类别之间的变动（即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

其他专业技术、工勤等岗位之间的调动）。 

 

第二章 基本原则 

第三条 统筹规划，按需调动原则。教职工校内岗位调

动以学校总体岗位情况为基础，必须有相应的岗位、编制，

根据工作需要，校内各类岗位由人事处统筹规划、统一调配。 

第四条 人适其岗，人事相宜原则。教职工校内岗位调

动要有利于优化学校各类岗位的人员结构，发挥教职工特

长，调动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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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严格把控，合理规划原则。教职工校内岗位调

动应规范程序、合理配置、从严把握，在符合相应岗位聘用

条件的基础上，既要考虑其学历、职称、年龄等因素，又要

考虑履职情况、个人发展潜力、队伍建设目标、人员结构状

况等因素，严格把控教职工的校内岗位调动。 

 

第三章 调动条件 

第六条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政治立场坚定，作

风正派，具有团结协作精神，热爱教育事业。 

第七条 具有调入岗位所要求的学历（位），其中教学、

科研岗位要求博士学位，并具备调入岗位所要求的专业背景

和工作能力。 

第八条 调入专职辅导员、专职组织员和党务部门岗位

的人员应是中共党员。调入对执业资格有特殊要求岗位的人

员，应具有相应行业准入的执业资格。 

第九条 为保证学校实际聘用人员的结构比例不突破核

准的岗位结构比例，原则上要保持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其他

专技等队伍的稳定。确因工作需要，需要岗位调动，应根据

岗位条件和本人条件，聘任到相应岗位。 

第十条 岗位调动到专业技术岗位的人员，专业技术职

务晋升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凡因成立新部门、机构调整等需要人员调配



 3 

的，经学校研究决定后，由人事处办理校内调动手续。 

 

第四章 调动程序 

第十二条 拟调入学院（部门）可根据岗位需求，向人

事处提出校内岗位调动申请，经人事处初审后报校长办公会

审定。 

第十三条 拟调入学院（部门）在校内公开发布面向校

内事业编制人员的校内岗位调动招聘公告。 

第十四条 拟调入学院（部门）按照需求岗位类别会同

相关职能部门组织聘任面试。 

第十五条 拟调入学院（部门）确定拟聘任人选后，向

人事处提交学院（部门）拟聘报告。 

第十六条 学校岗位设置小组对学院（部门）拟聘人选

进行审议。 

第十七条 拟调动人员填写《上海中医药大学校内岗位

调动审批表》。 

第十八条 调出学院（部门）经党政联席会议（处务会）

集体研究通过，党政主要负责人签署意见。其中涉及专职辅

导员校内调出，需由学生工作部主要负责人签署意见；涉及

专职组织员校内调出，需由组织部主要负责人签署意见；涉

及党群、行政、直属部门人员调出，需报分管校领导同意。 

第十九条 拟调入学院（部门）按照岗位条件进行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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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，经党政联席会议（处务会）研究通过，党政主要负责

人签署意见。涉及专职辅导员校内调入，需由学生工作部签

署意见；涉及专职组织员校内调入，需由组织部主要负责人

签署意见；涉及党群、行政、直属部门人员调入，需报分管

校领导同意。 

第二十条 人事处根据拟调入单位的编制和岗位需求情

况进行审核研究，人事处主要负责人签署意见，报分管校领

导批准后通知拟调动人员办理相关调动手续。 

第二十一条 凡经批准办理校内岗位调动的人员，原则

上应于收到调动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到调入部门报

到。调动人员的薪酬待遇按新转入部门或岗位的相关规定标

准执行。 

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二十二条 学校中层及以上干部调转，按照干部管理

权限和学校相关规定办理。 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上级规定执行。 

第二十四条 各用人部门应坚决避免“未批先用”现象。

人事处对违反岗位调动程序的，不予批准。 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人事处负责

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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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中医药大学教职工校内岗位调动工作流程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说 明： 

1.校内岗位调动包括校内调动及转岗，校内调动是指我校事业编制人员

在校内各单位（部门）之间的流动；转岗是指不同岗位类别之间的变动

（即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其他专业技术、工勤等岗位之间的调动）。 

2.因成立新部门、机构调整等发生的岗位调整，经学校研究决定后，由

人事处办理校内岗位调动手续。 

3.学校中层及以上干部调转，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学校相关规定办理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

用人学院（部门）上报校内岗位用人需求 

（附件 1：《上海中医药大学校内岗位调动需求申请表》

） 

经学校审定通过后，由人事部门通知用人学院 

（部门）启动招聘工作 

用人学院（部门）发布校内招聘公告、组织面试 

用人学院（部门）提交拟聘报告 

校岗位设置小组审议 

拟调动人员填写《调动审批表》，办理调动手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附件 2：《上海中医药大学校内岗位调动审批表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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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中医药大学校内岗位调动需求申请表 
 

学    院 

（部  门）  

岗位类别 □教学 □科研 □管理 □其他专技 □专职辅导员 □专职组织员 

需求理由  

需求类别 

编制情况 
核定编制____个  缺编____个   

任职条件 

 

 

 

 

 

 

岗位职责 

 

 

 

 

 

 

说明：本表请按照需求计划数逐一填写各岗位需求申请内容，即“一岗一表”。 

  学院（部门）负责人： 

    学院（部门）盖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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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中医药大学校内岗位调动审批表 

姓名  工号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政治面貌  学历学位  毕业院校  

调出学院 
（部门） 

学院（部门）  岗位/等级  

岗位类别 □教师   □科研   □管理   □其他专技   □专职辅导员   □专职组织员 

调入学院
（部门） 

学院（部门）  岗位/等级  

岗位类别 □教师   □科研   □管理   □其他专技   □专职辅导员   □专职组织员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调出单位意见 

调出单位意见 
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相关职能部门意见 
（涉及专职辅导员由学工

部审核；涉及专职组织员由

组织部审核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分管校领导意见 
（党群/行政/直属部门填写）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调入单位意见 

调入单位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相关职能部门意见 
（涉及专职辅导员由学工

部审核；涉及专职组织员由

组织部审核） 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分管校领导意见 
（党群/行政/直属部门填写） 

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人事部门意见 

人事处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人事处分管校领导 

意见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（制表：人事处） 


